附件2
济南市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移交责任追究问题处理情况

2021年5月12日至6月1日，山东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济南市开展了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将督察发现的5个责任追究问题移交我市，要求依规依纪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对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根据查明事实，依据有关规定，共对34名责任人员严肃问责，其中，正处级10人、副处级9人、正科级2人、副科级4人、其他9人；给予党纪和政务处分7人，诫勉谈话8人，组织处理19人，责令4个单位作出书面检查。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济南市济阳区污水溢流直排，黑臭水体整治不力，水污染防治问题突出

济阳区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对水污染防治职责长期未理顺、工作脱节，未专题研究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在发现区污水处理厂一厂污水渗漏溢流至周边水体形成污染带后，采取措施不到位，治理不彻底；济阳区城乡水务局对水污染防治职责长期未理顺、工作脱节，未专题研究黑臭水体、乡镇水体治理工作，对镇街污水处理设施日常巡查监督不到位。给予时任济阳区回河街道小何家村级河长党内警告处分；对济阳区政府、济阳区城乡水务局、济阳区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济阳区职业中专、济阳街道小官庄村、济阳区回河街道办事处等单位8名责任人分别给予通报批评、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处理；责成济阳区城乡水务局党组、济阳区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党组向济阳区委作出书面检查。

二、济南市莱芜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不到位，河长巡河制度落实不力问题

莱芜区城乡水务局存在生活污水处理不到位和河长巡河制度落实不力的问题。给予时任莱芜区和庄镇和庄村村委会负责人、淄河和庄村河段村级河长党内严重警告；对原莱芜区政府、原莱芜区城乡水务局、原莱芜区水利工程服务中心、原莱芜区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处等单位6名责任人分别给予通报批评、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处理。
三、济南市平阴县矿山开采破坏生态问题突出

平阴县自然资源局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导致矿山生态修复项目长期超合同实施，出现环保违法问题，造成不良影响；平阴县安城镇对管辖区的扬尘治理主管责任未认真履行，对环保检查力度不够，未及时发现制止辖区内的国土资源违法行为。给予时任平阴县安城镇国土资源所负责人党内警告；对平阴县自然资源局、平阴县安城镇等单位5名责任人分别给予政务处分或通报批评处理。

四、济南市天桥区建筑垃圾乱倾乱倒问题突出，环境污染严重，政府及主管部门不作为、慢作为问题

天桥区政府、天桥区城管执法局、济南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五大队、天桥区桑梓店街道办事处职责履行不到位，问题整改不彻底；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大桥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公室履行责任不到位，对发现问题没有及时整改。对天桥区政府、天桥区城管执法局、济南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五大队、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大桥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公室、天桥区桑梓店街道办事处等单位5名责任人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处理；对桑梓店街道办事处通报批评。

五、济南市章丘区非法流动加油车打击力度不足问题

章丘区工信局作为区成品油市场管理牵头部门，不正确履行职责，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不力；宁家埠街道办事处作为本辖区内成品油市场日常巡查检查主体部门，不正确履行职责，落实日常监管责任不力。给予时任章丘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服务管理科负责人、时任章丘区宁家埠街道经贸委负责人党内警告处分；对章丘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章丘区宁家埠街道党工委等单位5名责任人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处理；责成章丘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章丘区宁家埠街道党工委向章丘区委作出书面检查。

上述通报的典型问题，反映出有的属地党委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不力，抓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不强，问题整改不彻底；有的部门工作作风不实、督促指导不力，履职尽责不到位；有的党员干部政治站位不高，担当作为不足，态度消极、失职失责。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严重侵蚀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意义重大。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重大责任，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实际成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要坚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相关部门要履行好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要围绕“强省会”战略和“生态济南”建设目标，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认真抓好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职责定位，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对损害生态环境的党员干部，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做到终身追责。对涉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责任、纪律和作风问题严肃查处、公开曝光，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会建设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